
彰化縣員林市西區體育館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以下簡稱本所）為提

倡全民運動，有效管

理、運用、維護彰化縣

員林市西區體育館（以

下簡稱本館）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一條   彰化縣員林市（以下

簡稱本市）為提倡全民運

動，有效管理、運用、 

維護彰化縣員林市西區體

育館（下以簡稱本館）特

制定本自治條例。 

文字修正。 

 

第二條    各機關、團體等租借

本館收費標準及開放時

段如下： 

      一  以日計算：(未超過 

         四小時以半日計 

          算)。 

(一） 全部場地：每

日收場地維護

費新臺幣(以

下 同 ) 四 千

元、水電費二

千元。 

(二） 單面場地：每

日收場地維護

費一千元、水

電費五百元。 

(三） 開放時段：周

一至周日，每

日七時起至二

十一時(遇有

特殊狀況經簽

准者，可彈性

調整提前最早

至六時或延長

最晚至二十二

時)。 

       二 以月計算：(以三小 

     時為一計價單位)。 

（一） 全部場地：每

單位每月收場

地維護費一萬

第二條   各機關、團體等借用

本館收費標準如下： 

一 以日計算，每日收場

地維護費新臺幣（以

下同）三千元、水電

費一千五百元、空調

費三千元；未超過四

小時者以半日計算。 

二 以月計算，以三小時

為一計價單位，每單

位每月收維護費一萬

二千元、水電費四千

元、空調費八千元。 

三 本市體育會所屬各項

委員會借用本館場地

從事日常練習活動

者、各項費用減半計

算。 

四 保證金一萬元，經查

物品維護完整、環境

清理乾淨，並無違反

借用之規定者無息退

還。 

 

一、 為符合時宜修訂各機關團

體租借時，以日及以月計

算場地維護費、水電費，

並增訂租借全場或單面場

地標準與開放時段等各項

收費。 

二、 現行條文空調費收費標準

於修正條文第五條新增附

表二明確規定。 

三、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調

整至第四條。 

四、 修正保證金退還條件。 

 



六千元、水電

費八千元。  

（二） 單面場地：每

單位每月收場

地維護費四千

元、水電費二

千元。 

（三） 開放時段：周

一至周日，每

日 六 時 至 九

時、十九時至

二十二時。 

        三  空調費依實際使用 

            範圍按小時收取。 

        四  保證金一萬元，於 

            活動結束後經本所 

            確認完成清潔、無 

            毀損場地設備、無 

            違反租借之規定並 

            歸還借用器材後無            

            息退還。 

第二條之一   個人使用本館收

費標準及開放時段如

下： 

一 下列民眾免費進

場，採現場登記

制，每人每次以一

小時計算，後得依

現場場地使用狀

況，最多每人得再

免費續用一小時。

(第三小時之後採

重新登記制，以此

類推。) 

(一)  員林市民：   

須出示相關 

證件(如： 

身分證、幸 

福卡等)。 

(二)  身心障礙民 

眾：須出示 

足以證明身 

心障礙之證 

件或手冊。 

第二條之一   個人使用本館收 

      費標準如下：  

一 日間每人次每 

小時收費五十

元，夜間每人次

每小時收費一百

元。 

二 身心障礙民眾及

年滿六十五歲以

上之市民，得憑

身心障礙手冊、

身份證免費使用

本場，但場地於

外借舉辦活動或

比賽中不得入

場。 

一、 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 

二、 增訂個人使用場館收費標

準及開放時段及限制。 

 



(三)  敬老民眾： 

  年滿六十五 

  歲，須出示 

  相關證 

  (如：身分 

  證、長青卡 

  等)。 

二 下列民眾收費進

場，採現場收費

制，每人每次以一

小時計算，後得依

現場場地使用狀

況，最多每人得再

租用一小時(第三

小時之後採重新申

請 制 ， 以 此 類

推)。 

(一)   其他縣市   

      (鄉、鎮)民    

      眾：每人每 

      小時新臺幣 

      五十元。 

(二)   高中職(含) 

      以下學生： 

      須出示學生 

      證，每人每 

      小時新臺幣 

      二十元。 

三 開放時段：周一至

周五，每日八時至

十二時、十三時至

十七時、十九時至

二十二時；周六及

周日時段同上(採

當周周五前預約登

記制)；遇國定假

日休館。 

四 本館全場地於外借

舉辦活動或比賽及

機關團體租借期

間，皆不對外開放

個人入場使用。 

第二條之二    國民體育日(每    第二條之二    國民體育日當 

       日免費開放本館供民眾 

增訂國民體育日日期。 



   年九月九日 )免費開  

放本館供民眾運動。 

       運動。 

第三條    凡本所以外單位或

團體租借本館，必須十

五日前向本所提出申請

(如附表一)並繳費，如

改期或取消者，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改期者須於原訂使

用日十日前通知本

所，改期以一次為

限。 

二 取消者須於原訂使

用日十日前通知本

所，退還全部費

用。 

三 因不可抗力之事由

或緊急災變致無法

如期使用者，得辦

理延期或退款。 

四 機關團體單次租用

超過三個月(含)視

為長期租借，必須

於本所公告期間內

提出書面承租意願

書。同時間(以本所

公告招租期間為準)

如有二單位以上承

租者，市內者有優

先承租權，如同為

市內或同為市外單

位，則以抽籤決定

承租權。獲得承租

權之單位須與本所

訂定租約。申請長

期租用，最長以一

年為限。期滿後如

需繼續租借者，應

於期滿日十日前提

出申請。 

第三條     凡彰化縣員林市公

所（以下簡稱本所）以

外單位或團體借用本

館，必須十五日前向本

所提出申請並繳費，改

期或解約者，應於原訂

使用日十日前向本所辦

妥手續，否則所繳費用

均不予發還。 

 

一、 文字修正。 

二、 增訂租借本館時申請、取

消、延期等規定及附表一

申請書。 

三、 增訂機關團體長期租借之

規定。 

第三條之一   本館另有特殊重

要公務需用時，得通知

申請單位改期並收回使

用，如無法改期者，退

 一、本條新增。 

二、新增本館因公務需求與租借

之機關團體日期相同時處理

方式。 



還無法使用期間之費

用。 

 

第四條    各機關學校或經政

府立案之團體於辦理各

項公益活動時，經核准

者得減半或免收場地維

護費。本市體育會各單

項委員會租借辦理各項

日常練習活動、體育訓

練或競賽活動，經核准

者得減半或免收場地維

護費。 

第四條    本市體育會各單項

委員會借用本館場地辦

理各項體育訓練或競賽

活動，經核准者得減收

或免收各項費用。政府

機關及經政府立案之財

團、社團暨公益文教團

體等，於辦理各項活動

時，經核准者得減收或

免收各項費用。 

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調

整至本條並增列減收或免收場地

維護費之對象，且將現行條文減

收或免收各項費用修正為場地維

護費。 

第四條之一    申請使用本館

者，應接受管理單位之

指導，並善盡管理維護

之責，燈光、音響、舞

台等各項設施如需搬移

或使用，須經管理單位

同意，若有損壞或毀

壞，使用者應予賠償，

本館使用規定如下： 

一 球 場 以 運 動 為

主，其他活動以

不傷害場地、影

響體育運動為原

則。 

二 進場需著適合運

動之穿著，不得

袒胸露背及穿硬

底 皮 鞋 及 高 跟

鞋。 

三 嚴 禁 抽 菸 、 喝

酒、吃檳榔及口

香糖..等行為。 

四 除辦理賽事期間

開放館內飲食，

其餘時間館內不

得飲食 (飲水除

外)。 

五 不得大聲喧嘩刻

意製造噪音，影

響住戶安寧。 

第四條之一    申請人使用本

館者，應接受管理單位

之指導，並善盡管理維

護之責，燈光、音響、

舞台等各項設施如需搬

移或使用，須經管理單

位同意，若有所損壞、

毀壞，使用者應予賠

償。 

一、文字修正。 

二、增訂本館使用之細項規定。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各項費

用依彰化縣員林市西區

 第五條    本館出借收入應繳 

       入市庫。 

增訂本館租借使用標準並將費用

表格化列至附表二。 



體育館租借使用收費標

準定之（如附表二），

本館場地租借管理收入

悉數解繳公庫。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本所

得拒絕借用，並沒入所

繳保證金及各項費用。  

一 活動內容有違政

府法令及本館使

用規定者。 

二 活動內容有妨害

社會善良風俗或

影響公共安全。 

三 活動項目變更或

將場地設備私自

轉讓使用者。 

四 活動內容與申請

事由不符者。 

五 申請租借後無故

改期或取消並未

於規定期限內辦

妥手續者。 

六 其他經本所認為

不宜使用者。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者，本

所得拒絕借用，已繳費

用概不退還。 

一 活動內容有違政府

法令規定者。 

二 活動內容有妨害社

會善良風俗或影響

公共安全。 

三 活動項目變更、或

將場地設備私自轉

讓使用者。 

四 其他經本所認為不

宜使用者。 

一、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四款及第五款費用沒

入情形，本條原第四款調整

至第六款。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本所。 

第七條    本館之主管機關為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文字修正。 

第八條    本所因政策上需

要，可將本館委託管理

或委外營運收取權利

金。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本館得委託管理或委外

營運，以活化本館使用。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